
因應政務人員退職撫卹條例第 15 條規定修正後之補發優惠存款利

息計算說明 

一、有關自 108 年 8月 23日起因再任私立學校職務而停止辦理優惠存款

之退職政務人員，其再任停辦優存期間應補發之優惠存款利息，由各

服務機關自行計算其自停辦優惠存款之日起至得恢復辦理優惠存款

之前一日止，依經審定各年度可辦理優惠存款金額及法定利率計算
1
，

並扣除臺銀活期儲蓄存款
2
利率後發給。 

年度 臺銀活期儲蓄存款利率 

108 年 8 月 23 日起至 109 年 3 月 22 日止 0.2% 

109 年 3 月 23 日起至 111 年 3 月 20 日止 0.1% 

111 年 3 月 21 日起迄今 0.2% 

二、計算範例： 

某甲自 108年 8月 23日至 111年 3月 31 日停辦優惠存款，其 108 至

111年度經審定可辦理優惠存款金額皆為新臺幣(以下同)198,400元，

法定利率為 18%，退休(職)公（政）務人員退休(職)所得附表之每月

優惠存款利息為 2,976元，某甲應補發利息之計算如下： 

(一)補發優惠存款利息部分： 

1、108年度可優存期間為 108年 8月 23日至同年 12月 31日止計

4 個月又 9 天，計算式為 2,976 元 x4(月)+198,400 元

x18%x9(天)÷365＝12,785元【無條件進位】 

2、109 至 110 年度可優存期間為 2 年，計算式為 2,976 元

x12(月)x2(年)＝71,424元 

3、111年度可優存期間為 111年 1月 1日至同年 3月 31日止計 3

個月，計算式為 2,976元 x3(月)＝8,928元 

4、計補發優惠存款利息金額為 93,137元(Ａ) 

(二)應扣除臺銀活期儲蓄存款利率部分： 

1、108 年 8 月 23 日至 108 年 12 月 31 日止計 131 天，計算式為

198,400元 x0.2%x131天÷365＝142元【元以下四捨五入】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
 有關不足 1 個月部分優惠存款利息之計算，一年一律以 365 天計，元以下無條件進位；其算式

為：優存本金 x 法定利率 x 不足 1 個月天數÷365 天＝優存利息。 
2 銀行活期儲蓄存款利息之計算，係以每年「實際天數」計算，元以下四捨五入。 



2、109年 1月 1日至 109年 3月 22日止計 82天，計算式為 198,400

元 x0.2%x82天÷366＝89元【元以下四捨五入】 

3、109 年 3 月 23 日至 109 年 12 月 31 日止計 284 天，計算式為

198,400元 x0.1%x284天÷366＝154元【元以下四捨五入】 

4、110 年度計算式為 198,400 元 x0.1%＝198 元【元以下四捨五

入】 

5、111年 1月 1日至 111年 3月 20日止計 79天，計算式為 198,400

元 x0.1%x79天÷365＝43元【元以下四捨五入】 

6、111 年 3 月 21 日至 111 年 3 月 31 日止計 11 天，計算式為

198,400元 x0.2%x11天÷365＝12元【元以下四捨五入】 

7、應扣除臺銀銀行活期儲蓄存款利息為 638元(Ｂ) 

某甲應補發之利息＝Ａ-Ｂ＝93,137元-638元＝92,499 元 


